
立法会十题：保障预付服务费用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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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今日（六月二十四日）在立法会会议上李华明议员的提问

和署理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梁的书面答复： 

 

问题： 

 

  关于保障购买预先缴费服务的消费者，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鉴于目前预先缴费服务（例如健身、瘦身、美容和汽车清洁）

的合约通常并未载有容许消费者无条件取消合约并全数取回预缴款

项的冷静期条款，政府会否仿效外国（例如新加坡）订立法例，规定

预先缴费服务的合约必须载有该条款，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二） 会否参考旅游业赔偿基金的运作模式，向提供预先缴费服务

的营办商征收印花税和成立赔偿基金，以便当有关的服务营办商倒闭

或未能提供有关服务时，可由赔偿基金向消费者赔偿已预缴的款项；

及 

 

（三） 在赔偿基金未设立前，短期内有甚么措施保障购买预先缴费

服务的消费者？ 

 

答复： 

 

主席： 

 

  预付货品或服务费用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经营方式。消费者预付费

用通常能获得折扣优惠，而营商者也藉此增加现金流。消费者决定是

否预付费用时，应谨慎衡量预先付款带来的好处及潜在风险。 

 

  就问题的三部分，谨覆如下： 

 

（一） 现时个别业界已主动订立类似冷静期的安排。例如香港旅游

业议会的「入境旅行团（登记店铺）购物退款保障计划」，外地旅客

购物后如有不满，可在十四天内提出全数退款要求；而内地游客的退

款期限则有一百八十天。另外，香港保险联会属下的寿险总会亦推行

了冷静期的安排，让保单持有人有更长时间，考虑有关决定。 

 



  我们知道外地有个别国家就某些类型的交易订立冷静期。我们现

正研究订立冷静期的可行性，以及如何厘定相关准则以决定什么类型

的交易应设有冷静期。 

 

（二） 由于不同行业的性质和营运模式不同，而且设立赔偿基金牵

涉一定的行政费用和道德风险，所以我们现时并没有打算就服务业成

立赔偿基金。但我们现正研究如何修订现行法律，针对打击牵涉服务

行业的不良销售手法。 

 

（三） 现时，《不合情理合约条例》（第 458 章）赋予法庭权力，拒

绝执行不合情理的合约条文。法庭在决定条文是否合情理时，可考虑

相关情况，例如条文对保障营商者的合法权益是否必要，以及消费者

有否受不当的影响或压力，或受到任何不公平的手法等。另外，《服

务提供（隐含条款）条例》（第 457 条）亦订明服务提供者须以合理

程度的谨慎及技术提供服务。如合约中没有订明作出服务的时间，服

务提供者须在合理时间内作出该项服务。正如我在答复第（二）部分

所述，我们现正研究修订法例，针对打击服务行业的不良销售手法。 

 

  除了法律保障外，消费者教育工作同样重要。消费者委员会不时

透过宣传、媒体及《选择月刊》为市民提供消费者信息，陈述预付费

用的经营方式对消费者的利弊，并提醒市民除考虑货品和服务质素

外，也要权衡个人财务上的安排、营商者是否稳健可靠，以及评估个

人的实际需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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